学生变更学籍姓名申请表
（2023年7月更新版）

	变更前
姓名
	

	性别
	
	民族
	
	考生号
	

	系
	
	专业
	
	年级
	
	班级
	

	身份证号码
	
	户籍地
	省    市    区/县  

	申请变更后的姓名
	
	户籍姓名变更时间
	年   月

	申请
理由
	







申请人：             年    月    日

	辅导员
意见
	

已对照学生档案认真核对学生信息，该生非冒名顶替。



辅导员签字：              
年   月    日
	系审查
意见
	


情况属实。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学生工作处审查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院领导审核意见
	







负责人：                  
年    月    日

	备注：
	此表适用于学生在校期间户籍姓名发生变更后办理变更学籍姓名手续。本表一式两份，材料提交阶段审签至“系审查意见”，学院会议审核通过后由学生工作处负责完成后续签批。完成后，学生工作处留存此表原件，复印件分别转交至专业所在系（装入学生档案）、教务处、财务处。




附件1
提交材料清单及要求
1.《学生变更学籍姓名申请表》；
2.学生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声明（A4纸手写，按右手食指指印，要求/模板见附件2）；
3.变更后身份证；
4.变更前身份证（如已交回可不提供）；
5.户口簿索引页、户主页、本人页（需体现“曾用名”，右下角日期应与变更日期相一致）、本人页背面“登记事项变更和更正记载”（需体现相应内容）；
如户口簿上家庭成员的信息发生过变更，需提供该变更人员的户口簿个人页（或其他佐证材料）；
6.如户口簿本人页无法体现“曾用名”、“修改日期”等内容，需提供地方公安户籍部门出具的证明（须注明现用名、曾用名、身份证号、改名的时间与原因）；
7.高考准考证；
8.根据原件打印的考生电子档案，需加盖招生就业处部门印章；
9.学生中学档案，如高中毕业生登记表、高中学籍档案卡等。

上述材料均需准备原件、纸质版、电子版。需由学生辅导员带领学生，持原件及纸质版材料，至行政楼A215办公室进行审核。
序号1、2、8需提供原件、一式两份，其他材料提供彩色扫描件一份、黑白复印件一份。按标号顺序使用拉杆透明文件夹整理成册，原件及彩色扫描件在前、复印件在后。
原件需在材料提交现场进行查验，查验过后退回。
[bookmark: _GoBack]纸质版材料收取后，由学生辅导员将上述材料的原件照片（.jpeg格式）或原件扫描件（.pdf格式），按“材料序号+学生姓名+材料名”命名（如“2 张三 身份真实性声明”），制成压缩包，发送至学生工作处邮箱scxsgzc@163.com。
附件2
学生本人身份的真实性声明撰写要求
声明应使用A4纸手写，应当包括但不限于下信息：
1.本人变更前姓名，何年何月毕业于何所中学（或高中毕业同等学力学校），何年何月于何地市参加高考，考取了哪所学校。
2.本人因为何种原因（需详细写明）于何年何月将户籍姓名由XXX变更为XXX。
3.其他需声明的内容。
4.本人声明，我保证是我本人参加高考，本人持本人的录取通知书报到入学，本人不是冒名顶替入学。本人现申请变更学籍姓名，由此带来的一切后果由本人承担。
5.本人具名（按右手食指指印）时间（年月日）。

